
落
實
社
會
蘊
利
政
策
之

社

工
作
策
略

壹
、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與
總
體
社
會
工
作
策
略

一
、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與
總
體
社
會
工
作
策
略

社
會
福
利
(
的
。
已
旦
司
已
設2
)
涵
蓋
意
識
型
態
和
實
質
服
務
兩
個
層

面
，
前
者
指
社
會
福
利
觀
念
，
後
者
則
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內
容
。
(
詹
火

生
，
一
九
九
一
;
偉
志
自
己

9
5
2
)

社
會
福
利
觀
念
可
以
從
功
能
而
與
衝

突
加
以
探
究
，
功
能
性
觀
點
視
社
會
福
利
為
消
除
(
防
丘
)
社
會
問
題
，
維

持
社
會
體
系
完
整
，
以
及
社
會
功
能
的
運
作
;
衝
突
觀
點
則
靚
社
會
福
利
為

團
體
利
益
衝
突
後
協
調
的
結
果
，
以
達
到
防
止
社
會
不
安
的
目
標
。

社
會
福
利
的
內
容
可
分
為
財
稅
福
利
(
如
減
稅
或
免
稅
一
福
利
)、
職
業

一
福
利
(
如
職
業
保
險
和
退
休
給
付
)
，
以
及
社
會
性
的
福
利
。
一
般
性
的
社

會
一
福
利
是
指
社
會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，
包
括
依
服
務
受
益
對
象
而
分
之
，
兒
童

暨
家
庭
福
利
、
青
少
年
福
利
、
婦
女
一
福
利
、
聽
障
福
利
，
以
及
老
人
福
利
等

;
以
及
依
服
務
輸
送
體
系
而
分
之
，
家
庭
照
護
體
系
、
社
區
照
護
體
系
，
以

。
廖
崇
利

國
主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象
教
授

及
機
構
養
護
體
系
等
。

社
會
福
利
理
念
經
由
決
策
過
程
轉
化
為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再
將
政
策
藉

由
政
府
社
會
行
政
體
系
和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，
落
實
到
各
層
級
社
會
體
系

，
各
類
型
服
務
輸
送
過
程
，
以
及
各
種
類
的
服
務
受
益
人
。
在
上
述
各
流
程

中
所
運
用
的
知
識
體
系
是
社
會
工
作
學
，
就
像
經
濟
制
度
依
攘
經
濟
學
知
識

體
系
一
樣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乃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事
業
觀
念
以
制
定
，

而
社
會
政
策
之
付
之
實
施
乃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事
業
方
法
和
技
藝
。

鉅
視
社
會
工
作
和
直
接
服
務
是
社
會
福
利
觀
念
與
政
策
的
科
學
知
識
基

礎
，
而
徵
靚
社
會
工
作
和
直
接
服
務
是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和
服
務
輸
送
的
專
業

方
法
。
上
述
從
業
人
員
均
經
由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教
育
培
育
之
合
格
社
會
工
作

人
力
，
社
會
工
作
人
力
的
專
門
職
業
化

Q
S
E
旦
旦
丘
吉
凶
泣
。
志
是
進
步
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重
要
一
環
。
臺
灣
新
近
完
成
之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草
案

'
意
昧
著
臺
灣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中
專
業
人
力
建
構
的
新
動
力
。

「
總
體
社
會
工
作
策
略
」
是
落
實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具
體
表
徵
，
因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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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體
社
會
工
作
福
蓋
社
會
福
利
觀
念
、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、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和

事
業
，
以
及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輸
送
等
各
層
面
的
哲
理
、
價
值
、
知
識
、
方
法

、
以
及
技
藝
。
因
此
，
探
討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方
向
確
立
和
目
標
達
成
，
必

定
要
以
總
體
社
會
工
作
策
略
為
基
礎
。

今
後
臺
灣
地
區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暨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教
育
體
制
，
宜
以

「
當
時
化
」
的
社
會
工
作
觀
念
與
世
界
先
進
國
家
同
步
發
展
，
即
以
一
九
八

0
年
代
以
來
盛
行
的
總
體
社
會
工
作
策
略
為
主
導
，
再
加
以
「
本
土
化
」
的

考
量
，
將
更
為
臻
向
完
善
地
步
。

二
、
總
體
社
會
工
作
在
蓋
灣
的
展
望

「
總
體
社
會
工
作
」
包
括
鉅
視
社
會
工
作
(
g
E
g
m。
旦
旦

者
。
門
阿
)

、
中
介
社
會
工
作
(
臣
民
N
O

印
。
己
已

者
。
『
}
內
)
、
以
及
微
觀
社
會
工
作
(

皂
白
o
m
o
n

戶
已
超

R
r
)，
還
是
依
攘
韓
弗
勒
社
會
工
作
九
大
領
域
之
一
「
依

所
服
務
的
標
的
之
容
量
大
小
分
類
」

(
自
己B
Z
門
是
一
九
八
四
;
廖
榮
利
，

一
九
九
二
)
所
刻
劃
出
來
的
。
總
體
社
會
工
作
包
括
直
接
服
務
和
間
接
服
務

，
也
就
是
說
總
體
社
會
工
作
乃
是
政
策
與
立
法
、
行
政
與
研
究
，
以
及
對
個

體
、
家
庭
、
小
團
體
、
組
織
、
以
及
社
畫
服
務
之
總
稱
，
它
是
以
服
務
標
的

取
向
而
非
以
服
務
方
法
取
向
的
一
種
專
業
觀
念
與
實
踐
。
(
廖
榮
利
，
一
九

九
二
)
。
其
中
直
接
服
務
是
實
務
取
向
，
宜
稱
整
體
質
務
社
會
工
作
。

以
「
總
體
社
會
工
作
」
做
為
今
後
本
土
化
社
會
工
作
發
展
之
一
種
進
路

(
凶
。
有OE
F
)，
一
方
面
符
合
一
九
八0
年
代
以
來
在
西
方
社
會
，
社
會
系

統
觀
論
及
社
會
生
態
觀
論
為
基
礎
之
，
綜
融
式
社
會
工
作
，
並
與
臺
灣
社
會

中
原
以
個
體
社
會
工
作
外
，
貫
注
於
政
策
面
的
社
會
工
作
，
結
合
而
成
為
總

體
社
會
工
作
，
似
乎
能
為
邁
向
廿
一
世
紀
的
臺
灣
社
會
工
作
知
識
體
系
，
找

到
一
個
著
力
點
和
新
定
位
。

聯
合
國
日
內
瓦
分
暑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出
版
之
「
臺
灣
社
會
推
展
研
究
報

告
」
第
三
冊
上

(
〉-
z
z
v
一
九
七
二
)
曾
刊
登
一
篇
「
動
態
社
會
工
作

的
概
念
」

(
們
一
心
的

w

一
九
七
二
)
，
被
視
為
當
年
臺
灣
社
會
工
作
的
一
種
論

點
。
該
文
係
本
文
作
者
將
其
在
當
年
臺
灣
及
港
粵
華
人
社
會
工
作
界
通
用
的

「
動
態
社
會
工
作
」
(
廖
榮
利
，
一
九
七

0
)
教
科
書
之
英
文
摘
耍
，
並
經

上
述
報
告
書
作
者
英
籍
社
會
學
者
安
索
普
博
士
採
納
於
該
報
告
書
中
。

之
後
另
一
本
「
動
力
個
案
工
作
」
也
曾
被
臺
灣
及
港
粵
社
會
工
作
界
所

採
用
，
此
書
於
一
九
八

0
年
聞
改
編
成
「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」

(
廖
榮
利
)
，

乃
以
「
心
理
暨
社
會
理
論
」
為
主
要
依
攘
，
後
來
，
此
書
在
亞
太
華
人
社
會

工
作
界
(
包
括
北
京
大
學
社
會
學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與
管
理
(
組
)
所
採
用
。

此
書
之
至
今
仍
被
採
用
，
主
要
理
由
恐
怕
是
華
文
版
此
類
書
本
之
有
限
之
故

。
憑
心
而
論
，
以
綜
融
式
社
會
工
作
以
超
越
動
態
社
會
工
作
和
動
力
社
會
工

作
，
早
在
十
年
前
的
華
文
該
類
書
籍
，
部
應
問
世
始
能
與
國
際
趨
勢
跟
進
。

事
實
上
，
是
在
一
九
八

0
年
間
，
通
才
化
社
會
工
作
的
主
張
(
徐
震
，

一
九
八
一
)
會
見
諸
於
臺
灣
的
社
會
工
作
中
文
文
獻
中
，
尤
其
一
九
九
0
年

間
一
種
以
結
構
觀
論
取
向
的
綜
融
式
社
會
工
作
，
應
做
為
臺
灣
社
會
工
作
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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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
化
和
本
土
化
之
參
考
架
構
的
呼
聲
(
林
萬
億
)
，
已
在
臺
灣
的
社
會
工
作

學
刊
中
論
及
。
因
此
，
展
望
總
體
社
會
工
作
在
臺
灣
的
實
現
，
是
時
纖
也
是

趨
勢
吧
!

=
一
、
整
體
實
務
社
會
工
作
在
臺
灣
的
展
望

假
如
要
為
臺
灣
今
後
十
年
二
十
年
的
社
會
工
作
發
展
，
從
觀
階
段
發
展

傾
向
中
觀
出
一
種
新
的
導
向
，
也
就
是
將
之
與
過
去
十
年
、
二
十
年
來
的
發

展
現
賞
和
需
求
相
銜
接
，
那
麼
，
以
「
整
體
實
務
社
會
工
作
」
做
為
直
接
服

務
發
展
的
方
向
，
君
來
會
是
一
種
可
行
的
論
點
。
如
此
說
的
主
要
觀
，
一
則

使
其
他
為
總
體
社
會
工
作
的
另
一
層
面
;
再
則
將
此
種
西
方
社
會
工
作
理
論

已
移
入
臺
灣
社
會
，
做
一
種
知
識
體
系
的
整
合
;
更
且
，
臺
灣
社
會
工
作
貢

務
界
的
一
些
跡
象
也
已
顯
示
，
有
此
種
發
展
空
間
，
也
似
乎
已
到
了
可
以
加

以
整
合
的
時
機
。

當
前
的
主
要
任
務
是
，
如
何
將
此
種
通
才
化
綜
融
式
，
以
及
整
合
性
的
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知
能
，
加
速
及
擴
大
以
本
土
文
字
引
介
給
臺
灣
的
社
會
工
作

教
學
做
三
方
面
的
人
士
，
而
所
要
引
介
的
內
容
應
包
括
與
此
種
知
能
相
關
的

理
論
與
模
式
。
事
質
上
，
在
一
本
「
社
會
工
作
理
論
與
模
式
」
一
書
(
廖
柴

利
，
一
九
七
八
)
，
曾
對
一
般
系
統
理
論
與
社
會
工
作
加
以
介
紹
。
進
一
步

'
若
能
對
此
種
觀
念
與
實
踐
的
途
徑
廣
為
介
紹
，
以
及
此
種
模
式
的
角
色
組

合
加
以
深
入
分
析
，
使
基
糟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能
在
資
訊
充
足
條
件
下
，
去

實
踐
此
種
整
體
質
務
社
會
工
作
觀
念
。

貳
、
整
體
實
務
社
會
工
作
之
理
念
與
實
踐

一
、
整
體
實
務
社
會
工
作
之
觀
念

「
整
體
質
務
社
會
工
作
」

宅
。
其
)
是

(
m
m
口
叩
門
ω

戶
均
『
川
同
約
旦
仿
仰
的
。
立

m
H】

指•• 

「
以
實
務
進
路
Q
g
n
丘
約
。
"
。
可
8
2
3

重
於
方
法
進
路

(
H
U
Z
F
O

已

品
質

o
m
n
S之
直
接
服
務
，
且
以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重
於
單
一
理
論
取
向
，
以

及
以
服
務
受
益
人

(
2
3戶
口
。
z
n
o

笠
3
3

至
大
福
祉
為
前
題
之
整
合
式

社
會
工
作
知
能
。
」

上
述
觀
念
之
下
，
視
社
會
工
作
為
一
項
服
務
人
童
的
專
業
知
能
，
其

般
目
的
在
於
防
血
或
補
救
妨
礙
人
們
社
會
功
能
的
問
題
，
如
貧
窮
、
歧
視
、

資
源
分
配
不
均
、
人
格
不
健
全
、
人
際
關
係
困
擾
等
。
而
社
會
工
作
的
範
圈

便
是
發
生
的
人
畫
中
，
可
能
威
脅
人
們
生
存
、
引
發
人
際
關
係
發
展
機
會
的

損
失
或
妨
礙
人
們
應
付
能
力
之
任
何
事
項
。
與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的
專
業
知
能

有•• 

醫
學
、
職
能
復
一
健
、
法
律
等
，
其
服
務
範
圈
雖
然
也
和
社
會
工
作
差
不

多
，
但
社
會
工
作
所
著
重
的
，
是
和
人
們
站
在
同
一
立
場
，
從
而
解
決
社
會

和
個
人
的
問
題
。

有
三
項
社
會
工
作
的
重
要
觀
念
，
有
助
於
區
別
社
會
工
作
與
其
他
活
動

的
不
同
。
這
些
觀
念
有

付
社
會
工
作
者
著
重
整
體
、
部
份
、
以
及
其
間
的
關
係
，
他
們
並
不
純

粹
解
決
單
一
或
個
人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將
社
會
環
境
的
前
因
後
果
也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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慮
進
去
。

制
社
會
工
作
者
試
若
要
去
興
瞭
、
解
釋
、
以
及
預
測
變
化
是
如
何
發
生

的
，
他
們
要
找
出
方
法
以
明
白
其
變
遷
，
並
非
以
靜
態
的
觀
點
君
世

界
崗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事
件
的
相
似
和
相
異
之
處
，
有
其
特
殊
的
評
量
方
式

，
他
們
除
了
期
待
能
找
出
個
人
和
社
會
問
題
中
，
相
似
點
之
方
法
之

外
，
也
同
時
預
期
和
評
量
其
中
的
變
化
和
不
同
。

就
整
個
歷
史
的
脈
絡
而
言
，
社
會
工
作
的
質
務
己
定
型
化
，
並
已
建
立

和
提
倡
重
要
的
社
會
價
值
。
這
些
價
值
包
括
:

付
人
人
皆
有
權
利
參
與
對
他
們
有
影
響
的
決
定
。

H
H人
人
皆
有
基
本
的
生
活
需
求
，
如
受
保
護
的
權
利
。

局
人
人
皆
有
權
利
生
長
、
發
展
、
以
及
自
我
實
現
。

叫
人
人
皆
應
依
其
能
力
負
起
促
進
他
人
福
祉
的
責
任
。

同
人
人
皆
有
權
利
生
活
於
平
等
公
正
的
社
會
中
。

就
其
特
別
關
注
點
而
言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傾
向
於
特
別
關
切
一
些
社
會
上

沒
有
足
夠
能
力
解
決
其
問
題
的
個
人
、
團
體
、
以
及
社
區
(
畫
)
。

上
述
價
值
觀
有
助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選
擇
社
會
問
題
和
要
關
切
和
要
幫
助

的
人
，
並
且
也
影
響
了
社
會
工
作
的
一
般
見
的
。
這
些
目
的
包
括
:

付
在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團
體
、
以
及
社
畫
中
，
預
防
及
補
救
貧
窮
，
並
提

倡
資
源
的
運
用
。

H
H提
倡
並
建
立
政
策
、
計
劃
、
以
及
服
務
，
以
應
人
類
的
基
本
需
求
。

叫
開
促
進
人
們
的
潛
能
能
多
方
面
發
揮
，
為
自
身
謀
求
更
大
福
祉
，
並
貢

獻
他
所
一
起
生
存
的
社
靈
。

當
社
會
工
作
者
達
到
上
述
這
些
一
般
目
的
，
他
們
也
於
其
他
範
圈
運
用

知
識
，
主
要
是
透
過
支
持
其
工
作
所
在
的
社
會
機
構
(
的
。
立
丘
吉

m
丘
吉
丘
。
2

)
來
提
供
來
源
、
提
高
機
會
、
以
及
控
制
某
些
社
會
問
題
。

由
於
上
述
這
些
社
會
工
作
的
目
的
，
都
是
為
社
會
所
認
可
的
，
故
其
社

會
任
命
(
的
。
旦
旦B
S
E
Z
)
並
不
如
教
育
或
醫
學
那
麼
容
易
定
位
。
當
他

和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價
值
觀
產
生
衝
突
時
，
有
時
便
會
拒
絕
接
受
某
部
份
的
任

命
，
即
使
社
會
中
對
於
所
謂
的
最
佳
解
決
方
法
並
無
定
論
，
但
人
們
仍
期
待
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能
協
助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。

二
、
對
東
主
辜
的
服
務
策
略

社
會
工
作
的
發
展
，
起
初
除
了
協
助
個
人
和
家
庭
之
外
，
尚
提
供
都
市

社
區
中
窮
人
一
種
組
織
化
的
服
務
，
然
後
才
建
立
小
團
體
的
研
究
方
式
。
從

此
，
也
就
形
成
社
區
組
織
、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、
以
及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的
服
務

方
法
。
這
種
組
合
社
會
工
作
知
識
和
活
動
的
方
式
，
稱
為
進
路
方
法
(
5。

自
已
}
呵
。
心
的
。
同
忌
。

g
m
n
v
)它
問
確
地
帶
有
這
三
個
畫
體
的
目
地
和
活
動
。

從
來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其
實
務
的
地
方
或
範
圍
內
，
常
被
視
為
問
題
的

發
現
者
，
也
由
於
他
們
在
不
同
的
機
構
中
實
踐
專
業
理
念
，
並
且
接
觸
到
不

間
的
問
題
，
故
一
種
實
務
領
域

(
5
。
巴
巴
血
的
丘
苟
且
丘
吉
0
)
的
作
法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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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
是
要
使
那
些
從
事
見
童
福
利
工
作
、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等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
不
僅
能
從
事
相
似
的
活
動
，
也
能
體
驗
到
重
要
的
差
異
性
。

於
是
，
近
年
來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探
行
一
種
「
通
才
」

(
m
m
w
口
。
門
已
缸
片
)

和
「
專
才
」
(
的
苦
旦
旦
戶
叩
門
)
的
方
式
來
組
合
，
其
知
識
和
活
動
。
這
種
觀
點
表

現
於
兩
種
不
同
的
方
法
上
。
這
些
方
法
是

付
「
通
才
」
是
指
社
會
工
作
的
一
般
性
，
無
論
其
質
施
的
地
點
或
使
用

的
方
法
;
而
「
專
才
」
則
在
特
定
的
環
境
或
個
別
的
問
題
中
，
顯
現

其
獨
特
的
特
徽
。

同
「
通
才
」
是
指
共
有
初
步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具
備
的
基
本
知
識
和
活
動

，
而
「
專
才
」
則
表
示
共
有
高
深
技
巧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所
具
備
之

較
接
雜
的
知
議
及
活
動
。

整
體
實
務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貫
注
的
對
象
是
案
主
(
整
個
)
體
系
，
而
非

僅
對
分
別
的
個
體
、
或
間
體
、
或
社
靈
。
而
且
，
他
所
執
行
的
工
作
內
容
是

由
他
的
六
個
角
色
組
合
來
扮
演
其
實
務
角
色
，
這
些
是
以
助
人
活
動
的
重
心

概
念
化
所
引
導
，
而
非
實
行
的
方
法
、
範
園
或
能
力
的
標
準
。

至
於
案
主
體
系
，
則
由
助
人
活
動
的
對
象
所
組
成
，
通
才
實
務
(

m
m
口
而
且
立
叩
門
有
自
己
2
)
是
指
一
窒
計
劃
去
概
括
和
彈
性
地
回
應
，
共
有
專

業
上
一
致
的
目
標
及
功
能
之
大
範
圍
的
案
主
體
系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角
色
組
合

。
於
是
，
人
們
對
通
才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期
待
有
下
列
四
項

付
不
論
案
主
體
系
的
規
模
大
小
，
皆
認
同
並
協
助
之
。

叫
從
事
普
通
解
決
問
題
的
活
動
。

叫
阿
選
擇
並
使
用
一
個
或
更
多
與
案
主
體
系
目
標
一
致
的
策
略
。

岫
們
將
他
們
的
實
務
與
更
廣
泛
的
專
業
價
值
和
目
的
相
結
合
。

三
、
超
乎
機
構
地
位
之
通
才
實
務
觀
念

所
有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在
某
些
方
面
皆
有
受
到
在
機
構
地
位
中
，
與
生

俱
來
的
角
色
限
制
;
因
此
角
色
期
待
和
角
色
概
念
都
同
樣
重
要
，
並
且
應
與

地
位
的
期
待
相
區
別
。
所
以
，
實
務
社
會
工
作
者
能
在
其
個
別
的
社
會
工
作

地
位
，
置
外
於
所
期
待
之
事
的
實
務
中
，
具
有
清
晰
而
強
園
的
哲
理
。
通
才

實
務
的
觀
念
包
括
下
列
五
個
中
心
觀
念
。

〈
通
才
實
務
之
中
心
觀
念
〉

村
人
們
在
為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任
務
下
定
義
時
，
期
待
他
們
成
為
領
導
者

而
非
跟
隨
者
，
主
動
且
自
主
的
工
作
需
要
自
信
、
知
識
、
技
能
、
以

民
為
案
主
的
利
益
冒
險
之
意
願
。

甘
人
們
期
待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在
界
定
案
主
體
系
的
問
題
時
，
要
以
案
主

體
系
所
具
有
的
意
義
觀
之
;
而
非
根
接
對
他
們
的
工
作
機
構
是
否
有

利
與
否
而
定
。

叫
叫
人
們
期
待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發
揮
其
功
能
並
領
導
社
區
中
一
個
或
更
多

的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。

倆
人
們
期
待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採
行
目
前
具
有
影
響
力
之
解
決
案
主
體

系
問
題
的
方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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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人
們
期
待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對
案
主
體
系
和
更
大
的
社
會
問
題
的
同
時

關
切
。套

、
整
體
實
務
社
會
工
作
者
一
日
工
作
實
例

探
索
上
述
觀
念
在
質
際
運
用
中
會
是
何
種
樣
態
時
，
吾
人
可
以
試
若
從

下
列
兩
位
受
僱
於
大
都
會
一
所
精
神
健
康
中
心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在
其
典
型

的
一
天
內
之
實
務
一
裊
，
窺
探
出
各
式
各
樣
的
人
的
問
題
及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需

的
知
識
和
技
藝
之
範
圈
，
是
何
等
的
龐
大
和
接
雜
。

一
、
兩
位
工
作
者
的
一
日
工
作
實
例

〈
林
碧
珠
小
姐
一
天
肉
的
工
作
實
例
〉

在
她
所
服
務
的
社
區
精
神
健
康
中
心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林
碧
珠
小
姐
，
上

午
八
時
半
開
始
接
見
案
主
，
並
且
在
下
午
五
時
半
結
束
她
一
天
的
工
作
。
在

她
這
一
天
的
上
班
時
間
內
，
她
在
辦
公
室
內
與
她
負
責
的
六
個
案
主
體
系
的

成
員
們
分
別
會
談
，
這
些
案
主
體
系
成
員
的
問
題
包
括
:
心
因
性
食
慾
減
退

、
婚
姻
關
係
不
和
諧
、
恐
懼
感
、
孤
寂
感
、
酒
精
中
毒
、
以
及
少
年
行
為
偏

差
等
。
在
午
餐
時
間
林
小
姐
和
其
他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聚
會
商
議
，
如
何
在
該

地
區
設
立
一
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團
體
。

就
在
同
三
只
內
，
林
小
姐
的
工
作
還
包
括
與
一
位
廣
播
電
臺
的
採
訪
記

者
會
談
約
九
十
分
鐘
，
以
提
供
給
該
記
者
有
關
一
個
特
別
節
目
中
，
所
要
報

導
有
關
厭
食
症
的
社
教
內
容
。

在
此
我
們
所
獲
得
的
訊
息
是
，
林
小
姐
在
這
一
天
內
，
她
的
工
作
宗
旨

是
，
要
和
案
主
體
系
成
員
們
，
其
他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以
及
媒
體
記
者
等
三
種

不
同
層
次
的
人
士
一
起
，
確
立
與
確
的
專
業
活
動
目
標
。

同
時
，
她
也
要
選
擇
適
當
的
策
略
，
以
達
成
這
些
預
期
的
目
標
。

因
此
，
她
的
工
作
並
不
僅
限
於
六
個
案
主
體
系
的
成
員
，
而
是
包
含
了

對
整
個
社
區
，
以
其
可
能
發
生
的
大
問
題
之
專
業
層
面
的
關
切
。
她
要
和
其

他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一
起
擬
訂
計
畫
，
這
些
計
畫
可
能
會
導
致
她
們
扮
演
修
補

者
角
色
之
外
，
其
他
更
積
極
角
色
如
支
持
者
。
提
倡
者
、
教
育
者
、
經
紀
人

、
以
及
社
會
行
動
者
等
，
多
重
角
色
及
其
具
體
策
略
之
擬
訂
與
實
踐
。

〈
陳
志
明
先
生
一
天
內
的
工
作
實
例
〉

在
他
所
服
務
的
這
所
社
區
精
神
健
康
中
心
，
陳
志
明
先
生
典
型
的
一
天

工
作
中
，
他
為
三
位
精
神
分
裂
疾
患
的
案
主
體
系
成
員
提
供
服
務
;
事
實
上
，

這
三
位
個
別
案
主
另
外
有
多
重
問
題
，
包
括
酒
精
中
毒
、
貧
窮
、
缺
乏
獨
立

謀
生
技
能
、
沮
喪
、
缺
乏
社
會
救
濟
、
以
及
居
家
環
境
惡
劣
等
嚴
重
問
題
。

於
是
，
陳
先
生
以
其
一
天
中
的
部
份
時
間
，
用
來
指
導
兩
個
從
事
精
神

疾
病
研
究
團
體
，
其
中
之
一
是
以
地
方
的
力
量
研
究
精
神
疾
病
，
其
目
標
在

於
改
善
社
區
中
對
精
神
病
患
及
其
家
屬
的
服
務
。
另
一
個
是
全
國
精
神
疾
病

患
者
聯
盟
的
地
方
分
會
，
這
個
團
體
是
對
慢
性
精
神
病
患
家
人
及
友
人
提
供

服
務
的
人
道
公
益
團
體
。

顯
而
易
見
的
是
，
與
林
小
姐
的
工
作
宗
旨
一
樣
地
，
陳
先
生
也
要
和
集

期八十五第刊尋辰發區社- 20 一



主
體
系
成
員
們
、
社
會
工
作
者
、
相
關
專
業
人
員
、
以
及
社
區
成
員
，
共
同

確
定
間
確
的
工
作
目
標
。
在
欲
達
成
這
些
預
期
目
標
的
過
程
中
，
陳
先
生
掛

演
的
角
色
是
多
重
的
，
包
括
臨
床
者
、
教
育
者
、
經
紀
人
、
以
及
倡
導
者
的

角
色
。
陳
先
生
把
他
的
專
業
責
任
想
成
和
社
區
中
的
固
體
一
起
工
作
，
以
達

成
案
主
體
系
及
較
大
社
區
的
需
求
。

此
外
，
陳
先
生
還
要
準
備
傳
送
新
聞
、
座
談
會
、
以
及
教
學
資
料
，
教

導
案
主
藥
物
療
法
並
協
助
他
們
去
表
達
憤
怒
的
情
緒
。

〈
結
語
〉

由
上
述
兩
個
例
子
可
知
，
社
會
工
作
並
非
僅
僅
具
備
一
些
基
本
的
技
術

便
能
完
成
的
簡
單
工
作
。
相
反
地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需
要
準
備
以
解
決
不
同
類

型
的
案
主
體
系
及
發
生
於
周
遁
的
問
題
，
要
與
其
他
機
構
、
社
區
領
導
人
和

居
民
合
作
，
對
特
定
的
案
主
體
系
及
社
區
問
題
負
起
責
任
。

上
述
的
概
念
，
事
實
上
，
與
社
會
工
作
本
身
一
樣
地
久
遠
，
並
和
歷
史

上
對
社
會
的
最
有
貢
獻
是
一
致
的
。
如
今
，
藉
由
整
體
實
務
社
會
工
作
將
此

一
概
念
進
一
步
具
體
實
踐
。

二
、
社
會
工
作
角
色
組
合
與
案
主
系
統
總
目
標
規
範

從
上
述
兩
位
工
作
者
的
實
例
中
得
知
，
在
同
一
天
同
一
工
作
場
所
，
林

小
姐
和
陳
先
生
分
別
對
不
同
的
對
象
，
使
用
不
同
的
數
種
的
策
略
和
方
法
，

這
些
稱
為
角
色
組
合
;
並
且
是
由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活
動
及
設
計
，
來
完
成
某

些
開
確
業
主
體
系
目
標
的
規
範
所
組
成
的
。

由
於
社
會
工
作
的
目
的
所
導
引
出
來
的
主
要
目
標
是
多
方
面
的
。
這
些

目
標
可
能
是•. 

〈
社
會
工
作
目
標
〉

付
組
合
人
力
和
社
會
資
源
。

的H保
護
並
固
守
己
存
的
權
利
。

悼
建
立
新
的
權
利
。

關
協
助
人
們
學
習
社
會
技
能
及
改
善
角
色
之
扮
演
。

同
協
助
人
們
改
變
組
織
對
自
身
內
在
緊
張
的
影
響
。

的
協
助
人
們
解
決
或
減
少
組
織
中
的
衝
突
。
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有
其
特
定
的
概
念
結
構
，
使
其
成
為
社
會
工
作
而
非
其

他
專
業
。
此
一
結
構
包
含
了
關
於
人
類
狀
態
的
主
要
問
題
假
設
，
以
及
社
會

工
作
者
眼
中
如
何
君
待
改
變
。
這
些
概
念
上
的
骨
架
，
是
專
業
的
社
會
工
作

者
必
須
深
入
體
認
的
。

社
會
工
作
者
及
其
案
主
體
系
選
擇
了
他
們
認
為
，
能
解
決
當
前
問
題
或

防
血
初
期
問
題
惡
化
的
改
變
活
動

﹒
p

社
會
工
作
者
要
對
案
主
體
系
有
通
盤
的

叫
阻蚓
闡
明

瞭
解
，
故
此
一
決
定
是
一
般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使
用
以
解
決
問
題
過
程
的
一
部

份
。
這
些
過
程
包
括
:

〈
案
主
體
系
之
探
索
程
序
〉

仆
鬥
確
認
案
主
體
系
的
問
題
。

同
與
案
主
體
系
訂
定
契
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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盼
著
手
進
行
改
變
的
方
法
。

倒
一
評
估
改
變
的
結
果
。

在
進
行
上
述
過
程
上
，
會
受
到
某
些
環
境
的
影
響
，
此
一
背
景
包
含
了

實
務
發
生
處
，
以
及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案
主
體
系
特
徵
的
機
構
等
。
因
此
，
社

會
工
作
者
尚
鎮
謀
求
解
決
此
方
向
的
難
題
。

前
段
所
提
及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六
個
角
色
組
合
，
每
個
角
色
組
合
的
目

標
均
有
其
歷
史
發
展
演
進
過
程
，
並
且
有
其
達
成
的
一
些
領
改
變
的
問
題
，

以
及
解
決
問
題
的
特
性
;
並
且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可
能
由
達
成
目
標
中
所
選
擇

的
策
略
去
評
量
角
色
效
率
的
質
務
事
項
。
這
些
角
色
妓
率
有

〈
角
色
效
率
重
點
〉

付
經
紀
人
往
往
是
在
一
個
以
結
合
資
源
和
需
要
為
目
標
的
案
主
體
系
中

，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。

M
H倡
導
人
可
能
會
為
了
保
護
及
固
守
案
主
體
系
的
現
存
權
利
的
策
略
，
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。

俏
社
會
行
動
者
則
是
為
了
要
指
導
案
主
體
系
如
何
建
立
其
新
權
利
，
所

掛
演
的
角
色
。

同
教
育
者
的
角
色
則
是
為
了
使
案
主
體
系
成
員
須
學
習
新
的
社
會
技
能

和
改
善
角
色
扮
演
，
而
掛
演
的
專
業
角
色
。

同
臨
床
角
色
之
目
標
則
在
於
，
改
變
組
織
緊
張
的
內
在
影
響
。

的
仲
裁
者
的
角
色
則
是
為
了
減
少
或
解
決
組
織
衝
突
目
標
時
所
扮
演
的

角
色
。肆

、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的
社
會
工
作
與
案
主

至
大
福
祉

一
、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的
社
會
工
作
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被
正
式
地
定
義
為

•• 

「...... 

不
追
隨
任
一
體
系
，
如
哲

理
、
醫
藥
等
，
而
是
選
擇
並
使
用
所
有
體
系
中
被
認
為
是
最
佳
的
」
0

個
案

工
作
實
施
的
折
衷
進
路
，
包
括
各
類
干
預
的
原
則
以
及
程
序
，
它
們
是
源
於

所
引
發
之
改
變
的
不
同
體
系
，
甚
至
包
含
了
那
些
表
面
上
似
乎
並
不
相
容
的

體
系
，
它
們
大
部
分
是
以
顯
示
出
的
效
果
為
基
礎
，
並
且
在
有
證
攘
顯
示
有

實
質
的
機
會
，
導
致
成
功
的
結
果
時
，
被
運
用
於
個
人
及
其
問
題
上
。
像
這

種
以
結
果
為
取
向
的
進
路
是
以
實
證
為
基
礎
，
立
華
於
干
預
技
巧
的
發
展
與

使
用
，
而
這
些
技
巧
則
是
歷
經
一
連
串
嚴
格
且
有
系
統
的
測
試
、
執
行
、
以

及
再
測
試
，
才
發
展
而
成
的
。

多
重
理
論
進
路
可
能
是
非
理
論
的
，
因
為
它
的
焦
點
是
放
在
整
合
無
論

是
由
推
論
或
非
推
論
而
得
的
原
則
與
程
序
上
，
而
非
試
圖
去
整
合
有
關
干
預

的
種
雜
理
論
。
這
是
因
為
:
實
施
者
對
度
認
同
某
種
理
論
，
而
排
斥
其
他
理

論
的
問
題
，
甚
至
有
成
功
證
攘
的
理
論
也
被
排
除
於
外
;
各
種
不
同
的
原
則

，
也
許
是
來
自
不
同
的
理
論
，
很
可
能
在
解
釋
以
及
改
變
不
同
的
行
為
時
需

要
用
到
的
事
賞
;
特
定
之
程
序
在
研
究
中
可
能
被
確
認
有
效
，
但
理
論
則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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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如
此
的
事

J賞
;
以
及
嘗
試
整
合
全
然
分
歧
與
廣
泛
的
理
論
之
完
全
不
可
行

。二
、
界
定
案
主
系
統
之
需
求
與
問
題

然
而
，
很
不
幸
地
，
對
許
多
個
案
工
作
者
而
言
，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的
主

張
似
乎
是
可
加
以
反
駁
的
。
這
是
非
常
奇
特
的
現
象
，
因
為
社
會
工
作
主
要

的
品
質
證
明
之
一
，
就
被
設
定
為
它
整
合
的
本
質
，
即
反
願
意
使
用
多
種
的

知
識
基
礎
，
以
及
避
免
對
單
一
理
論
觀
點
的
依
賴
。
當
然
，
對
多
重
論
理
取

向
有
關
反
應
的
問
題
，
並
不
限
於
個
案
工
作
者
，
在
相
關
領
域
中
也
可
發
現

。

身
為
現
代
行
為
矯
治
之
發
展
者
的
巫
爾
培

(
』
。
的
。
可
計
詞
。

-
3
)
曾
經

輕
蔑
地
指
出
多
重
論
理
取
向
的
學
術
地
位
是
「
必
然
無
效
果
」
的
，
因
為
它

「
沒
有
一
致
的
規
則
來
指
引
他
的
思
想
或
行
動
」
。
無
論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的

真
正
意
泊
為
何
，
只
要
是
提
及
「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」
這
個
名
詞
便
可
能
引
起

上
述
反
對
的
反
應
，
此
一
情
形
可
由
巫
爾
培
閉
白
地
指
出
的
完
全
反
對
之
陳

述
中
君
出
，
他
(
以
及
一
般
的
行
為
治
療
師
)
「
將
永
遠
會
採
取
有
證
攘
顯

示
的
措
施
，
在
適
當
的
情
境
下
也
願
意
揉
用
，
在
實
證
上
證
間
有
效
的
其
他

方
法
」
。

簡
言
之
，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的
概
念
不
僅
在
專
業
人
員
間
引
發
負
面
的
情

緒
反
應
及
抗
拒
，
甚
至
當
他
們
在
實
施
時
所
採
取
的
正
是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所

建
議
的
措
施
-
P
而
且
他
們
的
專
業
實
施
似
乎
缺
乏
科
學
性
的
系
統
化
的
基
礎

。

但
是
上
述
的
觀
念
似
乎
是
源
於
對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系
統
方
法
的
本
質
以

及
潛
力
之
基
本
的
誤
解
，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，
它
並
非
被
丟
棄
在
一
起
的
相
異

方
法
之
失
序
的
集
合
體
。
事
實
上
，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牽
涉
到
選
擇
以
及
研
究

在
各
種
可
同
時
使
用
且
可
互
相
增
強
的
資
源
中
，
已
被
證
間
有
效
之
處
遇
程

序
的
集
合
體
。

這
些
不
同
的
處
遇
程
序
，
在
實
施
時
可
互
相
彌
補
，
而
且
可
以
改
善
在

它
們
所
根
涼
的
個
別
系
統
中
所
發
生
的
弱
點
。
再
者
，
雖
然
這
種
合
成
體
在

任
何
時
間
似
乎
都
很
調
和
，
但
是
當
有
證
攘
顯
示
其
他
新
的
或
不
同
的
程
序

之
有
效
性
時
，
它
使
得
重
新
組
合
，
並
經
由
經
常
性
的
研
究
。

事
實
上
，
有
上
打
不
同
之
有
關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，
處
遇
方
式
文
獻
的
存

在
'
是
因
為
沒
有
任
何
證
攘
顯
示
任
何
一
式
是
優
於
其
他
的
理
論
。
而
且
顯

然
地
，
在
處
理
特
殊
問
題
上
，
並
非
所
有
的
系
統
均
能
夠
提
出
成
功
的
例
證

。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並
不
是
某
些
標
榜
整
合
各
種
進
路
之
超
級
理
論
的
障
眼
法

，
它
領
經
歷
系
統
性
分
析
研
究
，
而
且
證
閱
確
實
對
於
個
案
工
作
者
的
處
遇

方
式
有
助
益
。伍

、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之
案
主
至
大
獲
益

一
、
葉
主
至
大
獲
益
為
前
提

基
本
上
，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指
的
是
•• 

在
實
施
時
為
案
主
至
大
效
益
所
指

- 23 一月六年戶十〈閻氏莘中



引
的
承
諾
。
這
項
承
諾
優
於
從
事
任
何
理
論
或
理
論
取
向
。
如
果
，
我
們
必

領
忠
於
一
特
定
理
論
取
向
，
而
非
忠
於
有
故
地
幫
助
我
們
所
服
務
人
霉
的
責

任
之
基
本
價
值
，
則
整
個
個
案
工
作
機
構
將
沈
溺
於
不
恰
當
的
誤
導
中
。
個

案
工
作
以
獨
立
於
個
案
工
作
所
使
用
的
理
論
或
程
序
之
外
。
致
力
於
使
用
單

一
理
論
或
進
路
對
於
個
案
工
作
而
言
，
是
不
必
要
也
不
充
分
的
。

此
一
觀
念
，
被
期
許
為
個
案
工
作
者
解
放
的
理
念
，
因
為
它
使
個
案
工

作
得
以
脫
離
當
前
盛
行
之
任
何
理
論
取
向
不
必
要
的
束
縛
。
個
案
工
作
既
不

是
自
我
心
理
學
也
不
是
行
為
修
正
或
「
問
題
解
決
的
過
程
」
，
雖
然
個
案
工

作
並
不
限
定
為
上
述
的
方
法
。
事
實
上
，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若
長
時
期
過
分

依
賴
有
限
的
以
及
單
一
的
個
案
工
作
之
觀
念
則
不
僅
會
導
引
某
些
個
案
工
作

者
進
入
無
法
覺
查
無
效
益
實
施
的
情
況
，
而
且
還
會
妨
梅
新
進
路
以
及
更
有

教
益
之
方
法
的
試
驗
。

以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為
基
礎
的
實
施
，
它
需
要
實
施
者
的
彈
性
與
開
放
的

胸
襟
。
在
任
何
時
刻
所
使
用
的
知
識
踐
乎
都
不
變
。
這
鎮
要
個
案
工
作
者
採

取
批
判
方
式
的
評
估
立
場
，
以
及
此
單
一
理
論
取
向
要
求
更
多
工
作
份
量
與

更
高
度
的
勝
任
能
力
。
因
此
，
個
案
工
作
者
必
鎮
能
夠
研
究
及
分
析
各
類
不

同
的
取
向
的
進
路
。

再
者
，
個
案
工
作
不
可
以
任
一
進
路
感
到
自
滿
，
無
論
它
在
任
何
時
刻

均
顯
示
有
放
率
與
有
效
益
。
個
案
工
作
者
必
領
防
止
對
單
一
理
論
認
同
的
現

象
發
生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專
家
所
查
稱
有
能
力
幫
助
我
們
的
案
主
，
我
們
必
領

負
起
確
定
我
們
事
實
上
有
能
力
提
供
協
助
，
而
且
能
夠
使
用
由
我
們
本
身
的

專
業
者
與
相
關
專
業
者
，
所
造
就
的
大
量
知
識
之
責
任
。
簡
言
之
，
這
意
味

若
我
們
會
尋
求
有
用
的
方
法
，
這
也
是
專
業
化
實
施
的
特
質
。

二
、
發
揮
社
會
工
作
者
至
大
功
能

對
個
案
工
作
者
而
言
，
在
持
續
傳
統
實
施
的
同
時
，
以
採
行
多
重
論
理

取
向
為
口
號
，
且
僅
限
於
在
口
頭
上
牽
行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實
施
的
嚴
格
形
式

'
是
很
容
易
的
。
實
際
上
，
這
種
情
形
在
君
稱
確
實
揉
行
了
多
重
理
論
取
向

'
且
使
用
各
式
以
幫
助
案
主
為
基
礎
之
程
序
很
大
部
分
個
案
工
作
者
中
，
是

時
常
發
生
。
但
是
，
在
對
案
主
工
作
之
過
程
與
結
果
的
擴
大
研
究
，
似
乎
駁

斥
了
這
種
觀
念
。

事
實
上
，
在
絕
大
部
分
的
情
境
中
，
特
別
是
臨
床
實
施
，
無
論
案
主
問

題
的
本
質
為
何
，
個
案
工
作
者
傾
向
於
依
賴
他
們
的
老
伙
伴
，
部
會
談
以
及

僅
使
用
一
種
或
二
種
口
語
的
程
序
。
這
對
個
案
工
作
者
而
言
，
可
能
是
得
心

應
手
，
但
對
案
主
卸
錢
乎
沒
啥
幫
助
。
但
是
，
大
部
分
個
案
工
作
者
在
社
會

工
作
碩
士
課
程
中
所
花
的
二
年
時
間
，
發
乎
已
經
足
夠
去
學
習
與
發
展
，
使

用
各
式
有
教
實
施
之
進
路
的
能
力
了
。

綜
融
性
的
個
案
工
作
者
，
將
潛
能
發
揮
至
最
大
，
以
成
為
故
能
化
的
個

案
工
作
者
。
他
們
不
依
附
任
何
理
論
或
信
條
。
他
們
絕
不
會
因
為
技
術
是
新

進
的
或
無
法
得
心
應
手
地
使
用
，
而
將
有
效
的
實
施
技
術
排
除
於
外
。

簡
言
之
，
綜
融
性
的
個
案
工
作
者
，
是
有
教
益
且
對
於
新
理
念
是
採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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